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9 年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整改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陇川农场管委，县直有关单位：

为切实抓好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确保 2019 年

省级考核反馈问题得到整改落实，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陇

川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9 年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整改方案》印

发给你们，认真抓好整改工作。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9 日

NO.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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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9 年村庄
生活污水治理整改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德宏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的通知》（德办发〔2018〕38 号）要求，切

实做好省对县 2019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反馈问题的整改，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结合《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9 年省级考

核反馈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陇办通〔2020〕13 号），确保

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取得实效，现制定整改方案如下。

一、整改原则

（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2019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

核反馈的问题，根据《德宏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18—2020 年）》（德办发〔2018〕38 号）及《中共德

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德办通〔2019〕54 号）要求，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全面排查，做到举一反三、点面结合，

既梳理省上考核发现反馈的问题，也查摆自己发现的问题；既

查找存在的差距和薄弱环节，也查找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确保各项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二）坚持从严从实。注重从实际出发，分类逐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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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作风建设贯穿集中整改

的各环节、全过程，确保整改工作取得成效。

（三）坚持立行立改。认真总结自评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对发现的问题，能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要

定出时间表，限期整改。

（四）坚持统筹推进。以上率下层层抓落实，进一步压实

责任，各司其职、形成合力，确保整改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全面到位。

二、主要任务

（一）书面审核发现的问题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展迟缓。全县乡（镇）镇区有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的乡（镇）比例较低，为 66.67%。

整改措施：一是根据云南省地方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试行）》，参照《云南省县域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0 年 6 月 15 日前编

制完成陇川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项规划，并按照规划逐步推

进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

因地制宜推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和技术，加快消除农村生

活污水乱排乱放现象，优先解决乡镇、农场所在地生活污水问

题。二是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湖长制管理，开展农村水系

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推动农村河库黑臭水体治理，

实现城区周边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明显提高。三是排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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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查全县旅游特色型、美丽宜居型村庄、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保护区的村庄清单，优先解决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到

2020 年底，全县旅游特色型、美丽宜居型村庄的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边远地区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现象

明显减少，村庄生活污水得到收集处理的自然村比率达 30%

以上。使全县农村生活污水乱泼乱倒现象得到管控，并因地制

宜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

牵头部门：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配合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

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陇川农场

完成时限：2020 年 11月 30日前

（二）实地核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村庄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依据 2019 年省级考

核反馈问题，陇把镇帮湾村委会王子树村、马鹿塘村和护国乡

部分村庄存在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现象。

整改措施：一是县农业农村局在村庄无害化卫生户厕改建

工作中统一收集农村居民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冲

厕、洗涤、洗浴和厨房排水等）到三级化粪池后有序排放，从

源头减少污水排放，提高农村尾水利用。二是积极申报项目，

因地制宜开展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广低成本、低能耗、

易维护、处理效果好的污水处理技术，鼓励采用生态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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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条件的村寨，将生活污水接入污水管网。三是认真开展农

村污水治理宣传工作，增强农村群众环保意识，减少农村生活

污水乱排乱放现象。

牵头部门：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配合部门：县农业农村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水利

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陇川农场

完成时限：2020 年 11月 30日前完成并长期坚持

2.部分村庄沟渠未及时清掏。部分自然村沟渠淤泥堵塞，

垃圾未及时清掏，有黑臭污水等情况。

整改措施：

一是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农村黑

臭水体排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陇政办发〔2020〕46号）文件

要求，2020 年 5 月由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组织对各乡（镇）、

农场和县直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业务培训，2020年 6月各乡（镇）

和农场组织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完成本辖区内农村黑臭水

体清单编制工作并报送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备核。2020 年 7

月初，州生态环境陇川分局会同县水利、县农业农村等部门对

各乡（镇）和农场上报的农村黑臭水体清单进行审核，并确定

陇川县农村黑臭水体清单报送州生态环境局、州水利局、州农

业农村局备核。在排查中，采取边排查边治理的工作模式，加

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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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中将采取资料收集、详查勘

验、座谈讨论、问题分析等多种方式，对存在问题进行排查。

做好现场勘查记录，形成清单档案。以乡镇和农场为单位，确

定污染源和污染状况，综合分析存在问题的污染成因，结合水

体功能与去向、当地实际情况和村民诉求，优选技术可行、经

济合理、符合农村实际的技术方法，制定技术路线，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整改工作。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激发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主

动性，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减少乱排乱放。结合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由各乡（镇）和农场负总责，村委会具体组织群众每月

开展一次清掏沟渠和水塘，消除黑臭水体工作，确保沟渠通畅，

无黑臭污水排放。

牵头部门：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配合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

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陇川农场

完成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有关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乡（镇）和农场要加强组织领导，

精心安排部署，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认真对照存在问题，

进一步制定完善整改措施，细化工作任务，层层传导压力，全

力推进整改工作。对实地考核发现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并认



— 6 —

真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确保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二）加强部门协作。各部门要强化协作意识，积极对接，

主动作为，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三）强化督促检查。各乡（镇）和农场要对照整改时限，

加强督促，确保 2020 年 10月底以前大部分整改工作见成效，

2020 年 11月底以前能解决的问题基本完成。从 6 月份开始，

每个月梳理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在每个月的 15 日之前将整改

情况（盖章）上报到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县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整改情况汇总形成问题清单，每月

进行通报，并适时组织整改工作“回头看”检查，对整改工作推

进不力，工作不落实、不重视的部门、乡（镇）和农场，将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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